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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不断发展，集装箱运输已经成为当前国际航运的重要方

式，同时集装箱超载、偏载、重量不准确等情况时有发生，给人员生命和财产安全

带来威胁。 

国际海事组织通过国际公约及其修正案的形式增加了集装箱重量验证有关要

求，交通运输部在前期履约过程中也形成了可复制可推广的集装箱安全管理经验。

为贯彻落实交通运输安全生产工作有关要求，履行我国缔结加入的国际公约，提高

安全管理水平，中华人民共和国交通运输部对《中华人民共和国船舶安全监督规则》

进行修改，明确了集装箱重量验证要求，按照《国际集装箱安全公约》和《国际海

上人命安全公约》的规定，集装箱载运货物时，不得超过其最大营运总质量；载货

集装箱在交付船舶运输前，均须对其实际重量进行验证。此外，规则还对船舶、承

运人与码头经营人提出了要求：1、承运载货集装箱的船舶和承运人及其代理人、码



头经营人，应当在载货集装箱装船前获得托运人提供的载货集装箱重量验证信息，

对于未取得重量验证信息的载货集装箱，承运船舶和承运人及其代理人不得接受该

载货集装箱装船，码头经营人不得安排该载货集装箱装船；2、上述承运船舶、承运

人及其代理人应当在载货集装箱装船前告知码头经营人载货集装箱是否经重量验

证以及具体的重量信息。因此，针对《中华人民共和国船舶安全监督规则》提出的

要求，集装箱能否准确的称重以及安全装载成为能够满足运输安全生产的关键因

素，一种携带方便，操作简单，稳定可靠的集装箱秤成为行业内必备的装备，能有

效避免集装箱装载违规，确保装载状态的安全性。 

    本标准参照非自动衡器国家标准 GB/T23111-2008 中的普通准确度等级衡器的

要求编写，结合便携式集装箱秤的称重特点和使用场景，形成适合便捷式集装箱准

确称重要求的团体标准。 

目前，对于集装箱的称重多采用固定式衡器（如汽车衡等）进行称重，此种称

重方式对集装箱的整体总重可以准确的称量，但无法对集装箱的横向偏载和纵向偏

载进行检测，即使有一些检测装置，则需要专门的使用场地，由于使用不便而不能

方便快捷的提供相关检测数据，严重影响了集装箱装载的作业效率，且增加了作业

成本。针对此类状况，国内的一些厂家如赛摩智能、大连金马、宁波柯力、常州托

利多等公司研制生产了一系列的便携式集装箱秤，不仅可以对集装箱的总重进行称

量，还可以对集装箱的横向偏载和纵向偏载进行检测，防止了集装箱装载超载、纵

向偏载或横向偏载现象的发生，有效避免了集装箱装载违规，确保了装载状态的安

全性。 

便携式集装箱秤的典型应用场景是托运人利用便携式集装箱秤实时显示被称

集装箱的重量和称重的运行状态，及时对集装箱的超载、偏载信息进行预警，确保

集装箱重量符合运输安全管理的规定。 

当前，此类产品已经批量销往市场，但是由于标准空缺，相关的管理部门和用

户还无法对此类产品进行有效地管控，因此如何采用国内外先进的标准对此类产品

进行规范已成为当前急需的任务。现行的相关电子衡器国家标准为 GB/T23111-2008

《非自动衡器 》，适用于此类产品的整体称重要求，但对于横向和纵向偏载的要求

没有规定，难以满足集装箱安全运输的要求。我国非常重视产品的安全问题，随着

国际贸易的发展和以经济为背景的国际市场竞争日益激烈，为满足产品安全应用的



需求，提高我国衡器产品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能力，需尽快制定此类产品的标准，

以适应我国衡器发展的需求。 

本标准作为产品标准，其内容应考虑我国对本产品的实际需求和发展技术水

平，既能满足用户的实际需求，又要考虑产品的经济性和相关厂商的实际技术水平，

有利于促进技术进步和行业技术升级。 

主要技术内容和范围（另纸附后） 

本标准参照非自动衡器国家标准 GB/T23111-2008 中的普通准确度等级衡器

的要求编写，结合便携式集装箱超偏载检测仪的称重特点和使用场景，形成适

合集装箱便捷准确称重要求的团体标准。 

本标准规定了便携式集装箱秤的适用范围、术语和定义、产品型式和分

类、计量要求、技术要求、试验方法、检验规则以及标志、包装、运输、储

存。 

本标准适用于采用便携式模块对集装箱进行称重的非自动衡器，旨在对便

携式集装箱超偏载检测仪提出标准化的要求和测试程序，以便用统一的和可溯

源的方法来评定其计量特性和技术性能。  

标准章节的主要内容（修订的标准应注明拟修订的主要内容，另纸附后） 

本标准拟按 9 章起草编写，具体计划各章节主要内容如下： 

第 1 章范围，主要描述了本标准涉及产品的适用范围、条件及其他技术概要； 

第 2 章 规范性引用文件，主要对本标准所引用的相关标准做出列举说明； 

第 3 章 术语和定义，对本标准涉及的名词和术语做出定义和描述； 

第 4 章 产品型式和分类，分别从产品的称重机械结构和称重传感器的类型等几个

方面对产品相关型式和分类方法给予描述； 

第 5 章 计量要求，从衡器的最大允许误差、辅助指示装置、重复性、偏载、鉴别

力、影响量等方面描述具体内容； 

第 6 章 技术要求，对便携式集装箱秤的要求，从结构的一般要求、安全性、置零装

置和零点跟踪装置、皮重装置、对显著增差的响应、功能要求、量程稳定性、附加

试验等几个方面阐释相关内容； 

第 7 章 试验方法，从试验条件、试验程序、推荐试验顺序几个方面给予规定； 



第 8 章 检验规则，从出厂检验和型式检验两个方面做出规定； 

第 9 章标志、包装、运输及贮存，对本标准涉及产品做出相关规定。 

相关情况简要说明 

（另纸附后） 

包含但不限于以下内容： 

1.介绍本标准与相关法律法规，相关国家、行业和地方标

准的协调关系； 

2.介绍国内外相关技术发展动态、拟纳入本标准的技术先

进性、成熟程度以及是否涉及专利等； 

3.根据需要，拟开展哪些必要的专题研究、试验、测试等 

本标准作为产品标准，其内容符合国家现行的方

针、政策、法律、法规，另外还应与行业发展技术水平

相协调，促进技术进步和行业技术升级，适应集装箱安

全运输的技术需求。 

国内的一些厂家如大连金马、赛摩智能、宁波柯力、

常州托利多等公司研制生产了一系列的便携式集装箱秤

以满足集装箱安全运输的要求，产品已经批量销往市场，

但是由于标准空缺，相关的管理部门和用户还无法对此类

产品进行有效地管控，从行业发展角度，因为涉及产品的

标准缺失，产品的技术发展方向和通用性受到制约，市场

上也是无法统一。国外该类产品也处于起步阶段，无相关

或类似的专用标准。本标准基于便携式集装箱超偏载检测

仪的称重特性和技术要求为主，不涉及对应专利。 

拟专题研究内容如下： 

1、针对集装箱装载安全的要求，研究便携式称重结构衡

器的特点，提升衡器便捷、准确、可靠的工作性能，以

适应市场的变化与需求。 

2、研究便携式集装箱秤的计量特性和技术要求，探索相

关的试验方法和技术手段，满足衡器的测试要求。 

3、研究便携式集装箱秤的应用场景，应用工业互联网技

术开发集装箱重量验证管理平台，实时显示被称集装箱



的重量和称重的运行状态，及时对集装箱的超载、偏载

信息进行预警，确保集装箱重量符合运输安全管理的规

定。 

 


